
附件1
武汉市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

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行为的有关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行为，维护公平高效的交易秩序，持续优化我市良好营商环境，助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制定如下措施：
一、及时报告重大项目招标投标情况
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市级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向分管市领导报告由本区、本部门监管的5亿元以上，以及涉及965重点产业链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情况；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报告10亿元以上，以及涉及965重点产业链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内容和规模、资金来源以及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应在中标结果公告发布10个工作日内完成。

规范项目审核和招标人管理

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加强招标事项审核把关，督促项目单位严格执行经审批或核准的招标范围、方式和组织形式。招标人应正确选用与招标项目相匹配的标准示范文本，综合考虑项目建设全过程造价管控、运营维护、质量安全等因素，科学确定招标方法、评标办法、评标标准，避免投标人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遏制恶意低价扰乱市场秩序。同时要严格落实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重点审查有无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条款，未经审查的文件不得发布。
三、加强招标代理机构管理
招标人不得选用未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进行信息登记的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承接招标代理业务。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和招标人应对招标代理机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对评价结果进行公示。对招标代理机构充当“掮客”操纵评标，搞明招暗定、排斥限制、组织串通、泄露信息等不法行为的，行政监督部门应依法对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予以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禁止一定期限内从事招标代理业务，乃至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并向社会公布。
四、依法规范组建评标委员会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人应选派代表参加评标，选派的代表应从本单位、本系统在职人员中产生，并严格执行利益冲突回避制度；严禁委托非本单位、非本系统人员作为招标人代表参加评标。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强化对招标人代表资格核验和行为监督，行政监督部门应从严调查并依法处理招标人代表在评标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应通报其所在单位。
五、强化评标专家管理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积极推行工位制分散评标，落实远程异地评标、评标专家一标一考核。专家库管理部门应根据考核情况对专家进行约谈、暂停和取消评标资格等处理。行政监督部门应加强评标专家履职监督，对5亿元以上重点项目实施现场监督。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专家，行政监督部门应依法进行罚款、暂停评标资格乃至取消评标资格等处理，并通报专家库管理部门。
六、加大违法投标行为处置力度

行政监督部门应对省、市招标投标智慧监管系统提示的涉嫌串通投标、弄虚作假、借用资质等预警信息，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招标投标指导协调部门应加强督促指导。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建立评标结果意见反馈和异议回访机制，发现违法问题及时移交行政监督部门。严格落实“行刑纪”贯通机制，行政监督部门、纪检、司法、审计之间应加强信息互通，建立信息双向反馈机制和联合惩戒机制，依法追究当事人法纪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

加大对放弃中标行为调查处理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的，招标人应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并在3个工作日内向行政监督部门报告。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对中标人放弃中标理由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行政监督部门应对中标人放弃中标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招标投标指导协调部门。
八、提高数智化管理水平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积极应用数智化技术手段提高交易效率，扩大交易透明度，保障公平公正交易，大力规范招标投标活动。市投资促进局（市政务服务局）要会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通过大数据分析比对、“人工智能+”等数智化技术手段，重点加强招标文件智能检测、智能辅助评标、评标报告智能审查、围串标智能识别等数智化技术应用，加大全流程数智化监管力度，提升监管效能。
九、压实行业监管主体责任
行政监督部门应落实招标投标行业监管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的职责划分履行监管职责。对项目监管职责和行政处罚职能分设的，部门之间应加强工作衔接，切实形成监管闭环。行政监督部门要加强合同履约跟踪管理，严查“三包一挂”（违法发包、违法分包、转包、挂靠）行为。财政、国资部门要会同行政监督部门分别对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投资的工程结算价超出中标合同价10%以上的项目进行核查，审计部门结合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开展审计监督，核查情况和审计情况报同级纪检监察机关。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在施行过程中，法律法规或上级主管部门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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